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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救助總會

≠ 國民黨附隨組織



大綱

黨產會立場偏頗

調查報告顯失中立

救總成立背景澄清

救總人事運作澄清

救總業務運作澄清

救總財務運作澄清

救總財產之說明

結論



黨產會預設立場

成立之初即點名救總

多次向媒體放話，抹黑救總



調查報告顯失中立

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之外，依據法律公正獨
立行使職權……（黨產條例第20條第1項）

調查報告
–完全忽略政府播遷來台之時空背景

–蔣公＝總裁≠總統？

–接受政府委託＝接受國民黨委託？

–刻意忽視國際救援任務！

–強調鑽石彩券忽視救濟業務？

–強調政府接受補助避談民間捐款？



救總成立背景之澄清

政府播遷來台，國內外局勢不穩

二百萬軍民隨政府來台

數以百萬計之同胞流亡港、澳、泰北、

東南亞、韓國……

國際組織及外國政府婉拒我國政府介入

政府需委託民間團體進行救助、安置





救總成立背景之澄清

蔣中正以總統身份號召
–調查報告引用方治回憶錄

–回憶錄中稱「蔣公」（調查報告→國民黨總裁）

發起人：谷正綱
– 當時已無官職（調查報告誤為「內政部次長」）

共同發起人
–各界賢達，非單純國民黨

–共同推選理事、監事及常務理事、監事
（調查報告只強調國民黨人士）



理監事

 由會員選任

• 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監事，就會員中選舉之

（非常時期人民團體法組織法第9條第1項）

• 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監事，就會員（會員代表）中選
舉之

（人民團體法第17條第1項）

• 本會置理事27人，監事9人，由會員選舉之

（現行章程第15條、章程草案第6條）

 非國民黨指派：救總亦從未於理監事會議選舉前提出名單
等資料向國民黨報告或取得其核可！

救總人事之澄清

雷震、齊世英部分：
 47年5月20日國民黨台(47)央密字第145號張厲

生呈記載，谷正綱、方治表示救總依例須將上
屆理監事名單作為當屆理監事選舉參考名單，
無法刪除。

 雷震於民國43年即遭國民黨開除黨籍，仍持續
當選、擔任救總監事。

 第8屆與第9屆理監事卸任者尚有：理事余井
塘、洪蘭友、余超英；監事廣祿、鄭介民。

 雷震係因入獄方未連任。



第一屆理監事

成員跨政黨、宗教、族群

救總人事之澄清 (2)

姓名 說明 姓名 說明

丘念台 丘逢甲之子 郭若石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陳啟天 中國青年黨領袖 蔣渭川 蔣渭水胞弟

傅斯年 臺灣大學校長、無黨籍 南志信
首位台灣原住民西醫、卑南
族

馬超俊 工會組織領導人 李友邦 台籍將領

黃國書 首位台籍立法院長 杜聰明 醫學博士、教授



背景

–救總受國家委託，執行救難安置業務

–部分人員係由政府機關調任，需保障權益

優惠參考標準

–政府：15%

–國民黨：12%←從其低

轉任公職年資併計

–考試院依銓敘部函辦理

–非專為救總制定

救總人事之澄清 (3)



與國際組織合作進行救助業務
聯合國

國際紅十字會

美國國務院遠東難民計畫

配合政府政策、受政府委託從事救助業務
 災胞之接待、教育、管理、協調、輔導、就業、就學

 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反共義士委員會
• 由國內共448個人民團體組成
• 救總僅為其一

受政府委託≠受國民黨控制

救總業務澄清



救總業務澄清 (2)

受內政部監督

–救總身為人民團體，歷年財務、業務報告
均依法向內政部提出。

不受國民黨監督

–成立三年後（即42年間），係因國民黨請
求，方提供向內政部報告複本。

–非常態個案！

救總歷年均未向國民黨為報告或經其核可。



自93年起，連續榮獲
內政部全國性社會團體
評鑑優等

民進黨執政亦予肯定！

救總之業務依章程及法
令，均由會員大會、理
監事會議決定。

救總業務澄清 (3)



救總財務之澄清

政府有補助義務
–政府委託民間團體代為執行業務，本應補助
–非國民黨協助救總取得政府財產
–執行業務後之餘絀，依法歸屬民間團體

救總經費統計（至民79年底）

– 累積收入：66億元
– 政府專款：36.77億元（55.7%）
– 國內外捐輸：17.19億元（26%）
– 各界捐輸物資折抵：2.41億元（3.66%）
– 利息及其他：9.58億元（14.51%）



鑽石獎券

政府委託救總發行→救災補助款

• 鑽石依當時法令屬奢侈品，不得流通

• 42年12月財政部呈准行政院後撥交

• 43年7月救總提交發行計畫經行政院核准

所得全數投入金馬戰地救濟

未經兌領獎項已全數移交財政部國庫署

救總分文未得

救總財務之澄清 (2)



救總財務之澄清 (3)

影劇票捐、娛樂附勸

–救總自行向台灣省政府申請補助

–經台灣省議會決議辦理

–與國民黨無涉



不動產

–以救總歷年經費收支決算之餘絀購置

–非以政府補助款購置

•補助經費專款專用

•救總就政府補助款亦均實際支出
（調查報告所述「得全額累計、用以購置不動產」與事
實不符）

•補助款不足購置房地所需費用

 58年義士接待所
政府僅提供46萬 < 北投區振興段房地價金

救總財產之澄清



辦公處所
–依據「社會救濟法」意旨撥用

–與「世亞盟」共用青島會館

立法院要求搬遷
–合法權益，公益犧牲

–政府有補償義務

79～87年：崇盛大樓租金（已用罄）
88年度三年份租金補償
– 購買內湖達爾文大樓

– 裕民大樓係另行備款購置（調查報告：一租金買二屋？）

救總財產之澄清 (2)



調景嶺中學

為救總募資興建

香港行政機關核發拆遷補償費，本應由救總領取

救總財產分配

如解散，剩餘財產歸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
定機關團體（現行章程第37條）

不會歸屬國民黨

救總財產之澄清 (3)



結論

救總是民間響應政府號召成立

以急難救助與國際人道援助為宗旨

政府需要救總以民間團體身份從事救援工作

救總理監事均自行決定，國民黨未曾介入

政府補助均專款專用

國民黨僅曾個案請救總報告，非通例

救總財產係自行購置，與政府或國民黨無涉


